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海洋管理科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
二十大以来，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海洋管理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省市工作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以及自然资源部关于拓展海上发展空间、打造海上新广东等海洋强省有关战略部署，为海洋强省建设做出东莞贡献。在全省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考核中连续三年荣获二等奖。

一是海洋空间治理格局全面加强。强化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省级海洋规划的衔接，在《东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提出“向湾”战略，对标世界一流湾区，高站位、高标准规划岸线空间。加快推进《东莞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年）》编制，筑牢岸线空间管控刚性约束，完善海洋管理规划体系。

二是海洋资源服务保障精准有力。依法依规开展用海审批，保障狮子洋通道、深圳至江门铁路（东莞段）、东莞港沙田港区四期工程等省市项目用海需求，切实保障全市涉海基础设施及重点项目建设顺利开展。

三是陆海资源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严格自然岸线保护规定，十四五期间，推动沿海镇（区）累计投入约8.7亿元资金，用于海（岛）岸线整治修复项目，共完成超13公里海岸线整治修复和红树林种植工程，2025年自然岸线保有率超额完成省下达目标。东莞市滨海湾海岸带综合示范区（东宝公园）以“优秀”等次通过省自然资源厅和专家组验收；茅洲河生态修复综合整治项目（东莞滨海湾段）获评广东省第二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十大范例；东莞滨海湾新区交椅湾入选首批省美丽海湾。

四是做好海洋经济核算监测工作。2018年以来，每年编制《东莞市海洋经济运行报告》，为我市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引。推动全市形成以海洋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两大海洋支柱产业为核心，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技术服务业、涉海金融服务业四大海洋优势产业为支撑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五是依法用海管海得到有效加强。开展在建用海项目监测，对已批建成项目开展季度监测报告，实施常态化海洋卫片监管一月一通报机制，做好疑点疑区用海核查整改，将违法用海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有力消灭违法用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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